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彭涛 陈涛

本报讯 上门提供“免费保洁”， 伺

机推销清洁剂。 老人高价购买清洁剂

后， 推销人员消失得无影无踪， 承诺的

后续“免费保洁” 也难以兑现。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以老

年群体为主要作案目标， 以免费保洁为

幌子， 诱骗被害人购买大量高价清洁剂

的刑事案件， 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程

某有期徒刑 3 年 2 个月， 并处罚金 3 万

元。

2023 年 8 月， 江女士在自家小区

遇到程某组织安排的搞促销活动的某公

司“业务员”， “业务员” 热心地介绍

其公司为了拓展业务打响知名度， 提供

免费屋内保洁一次。 随后江女士带领

“业务员” 进入自家屋内。 借此机会，

“业务员” 又以公司搞活动、 产品质量

好为由， 以 99.8 元 / 瓶的高价推销清

洁剂。 而实际上， 清洁剂的进价约

1.5－2.5 元 / 瓶。

架不住“业务员” 的“热情”， 江

女士购买了所谓高档清洁剂。 随后， 程

某便安排“业务员” 将货物送上门。 上

门时， “业务员” 谎称多买多赠、 业务

量大能够让其转正等， 诱使江女士继续

大量购入高价清洁剂， 导致江女士损失

数万元。

后江女士微信联系“业务员” 沟通

免费上门保洁事宜， “业务员” 以其不

负责售后为由予以拒绝。

2024 年 10 月， 程某被公安机关刑

事拘留。

经查，程某在徐汇区、静安区等区域

的多个居民区内，组织“业务员”以免费

清洁为幌子进入被害人家中， 通过虚构

身份、公司做优惠活动、赠送免费保洁等

骗取被害人信任，由“经理”送货上门再

诱骗被害人大量购入“清洁剂”，以此骗

取钱款，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程某组织

人员， 以老年群体为目标， 以免费清洁

为幌子进入被害人家中， 通过虚构身

份、 公司做优惠活动、 赠送免费保洁等

骗取被害人信任， 趁机推销高价的清洁

剂， 谎称多买多赠等， 诱骗被害人大量

购入清洁剂， 并以此骗取被害人钱款，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且系

共同犯罪， 应予处罚。 程某有诈骗犯罪

前科， 且多次诈骗老年人， 酌情予以从

重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是

主犯， 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 指

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予以从轻处

罚、 从宽处理； 积极退赔， 获得部分被

害人谅解， 有一定悔罪表现， 酌情予以

从轻处罚。

据此， 徐汇法院以被告人程某犯诈

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2 个月， 并处

罚金 3 万元。 扣押在案的清洁剂予以没

收， 退赔款发还被害人。

案件判决后， 被告人未上诉， 公诉

机关未提起抗诉， 该案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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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法

监控设备失灵 死者家属把救护车告了
法院判决急救中心赔偿10万余元

上门为老人提供“免费保洁”？
一男子诱骗老年群体购买高价清洁剂被判刑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2021 年 11 月 1 日， 一个普通的上海秋日， 76 岁的老张突发心脏病， 倒在浦东新区的家中。 一通紧急的“120” 呼救， 本应是生的希望，

却在救护车上演了令人心碎的终章， 老人最终不治身亡。 但老张的家人却对救护过程颇有微词， 监控设备失灵， 医护人员被指“袖手旁观”。 如

今这起医疗纠纷尘埃落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某急救中心因监控设备损坏、 救治措施不足， 对老张之死承担轻微责任， 赔偿家属

10.4 万余元。 “监控设备虽非医疗仪器， 但既已安装， 就该正常运转———它能避免纠纷， 也能在争议中自证清白。” 法院在判决书中如是强调，

为这场耗时 3 年多的家庭悲剧画上句号。

2021 年 11 月 1 日上午 10:02，

老张突发胸痛， 老张的儿子张伟紧急

拨通“120”。 12 分钟后， 某急救中

心的救护车呼啸而至。 然而， 这趟原

13 分钟的车程， 成了家属眼中“被

浪费的黄金救援时间”。 据张伟回忆，

随车医护人员仅用氧气罩和心电图设

备草草处置， 却忽略了最关键的抢救

动作： “心电监护屏亮着， 但医护人

员既不盯着屏幕， 也不靠近病人。 我

父亲嘴巴张大， 喘不过气， 头连续往

右倒了两下， 我们急得大叫， 医生才

慢悠悠地说‘有点危险’。” 他声音颤

抖地描述道，“直到那时， 他们才挂上盐

水和打强心针，可心肺复苏、人工呼吸、

把脉———这些救命措施，全都没做！ ”更

让家属愤慨的是， 救护车内监控摄像头

早已损坏， 无法还原现场。

10:44 抵达医院时， 老张已无呼吸

脉搏， 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张伟的

妹妹含泪控诉： “监控坏了， 这是管理

疏忽， 更是对生命的漠视！” 家属在诉

讼中索赔医疗费、 死亡赔偿金等 5.4 万

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总计逾

10 万元， 认为父亲的死“直接源于急救

中心的怠慢”。

近年来， “刺客” 一词成为网络热

词， “胶水刺客” “宽带刺客” 屡见报

端， 一些貌似便宜的商品或者服务， 背

后都隐藏着深深的“陷阱”。 对于此类

行为， 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 但广

大群众也需要擦亮眼睛， 以防上当受

骗。

实践中， 犯罪分子多以低价甚至免

费作为诱饵， 诱骗被害人打开房门， 从

而进入被害人家中， 为其进一步实施诈

骗行为奠定基础， 再通过各类话术， 向

被害人“推销” 高价的商品或者长期服

务， 在消费者付款后再玩“消失”。

对此， 法官提醒， 天上不会掉馅

饼， 对上门推销的“免费服务” 要保持

警惕， 切勿轻易让陌生人进入家中。 同

时， 建议通过正规商超或者电商平台购

买商品， 理性消费， 面对“限时优惠”

“多买多赠” 等话术， 要保持冷静， 切

勿因对方施压而盲目消费， 尤其是高价

商品。

建议通过有关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

或者官方平台预约服务， 并可要求上门

人员出示工作证件， 认真核实其身份信

息。

在遇到推销时， 可要求对方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书面说明， 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微信小程序查询

生产、 销售企业和资质。 此外， 购买产

品或者服务时， 应尽量避免向个人直接

转账或者汇款， 并要求对方提供发票。

一旦怀疑自己上当受骗时， 应保存交易

记录、 聊天记录等证据， 第一时间报

警， 维护自身权益。

面对指控， 某急救中心在法庭上

态度坚决。 其代理律师表示： “我们

完全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老张的死

亡， 纯粹是自身严重冠心病导致的悲

剧。” 他引述病历指出， 老张年近八

旬， 有长期心脏病史， 急救现场查体

已显示病情危重。

“救护车上空间有限、 颠簸剧

烈， 实施心肺复苏风险极高。 医护人

员已按规范使用氧气和心电监护， 并

及时注射强心剂， 尽到了职责。” 急

救中心强调， “监控设备损坏是偶发

技术故障， 与医疗行为无关。 患者家属

将死亡归咎于我们， 是对医学客观规律

的误解。”

急救中心提交的救护记录显示， 医

护人员在 10:14 到达现场后， 迅速进行

了初步评估， 10:23 即发车赶往医院。

律师表示： “从呼叫到送医仅 42 分钟，

我们反应迅速。 病人最终死于不可逆转

的心功能衰竭， 急救中心无任何过错。”

这场辩论， 将焦点从“是否救人” 转向

了“能否救人”， 急救中心将责任完全

归于疾病本身。

历经近四年拉锯， 法院的判决书

以详实证据拨开迷雾。 法院委托司法

鉴定机构对医方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

后果（死亡） 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

定。 鉴定报告认为， 老张死于冠心病

引发的心功能衰竭， 但急救中心“救

治措施不足”， 客观上降低了抢救成

功率， 与死亡存在“轻微因果关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患者在诊疗活

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

任。 鉴定机构在综合考量患者老张所

患疾病特点、 院前急救途中客观条件

限制等多方面因素， 参照医疗损害司法

鉴定指南， 得出医方医疗过错原因力大

小为轻微的结论合理有据， 予以采信。

同时法官指出， 记录救护车内情况的监

控设备， 虽非医疗设备， 但被告既已安

装， 就应进行必要的维护使之正常工

作。 此既可以避免、 减少医患矛盾， 也

利于在医患纠纷产生后的自证。

最终， 法院判决急救中心赔偿老张

一家包括医疗费、 救护车费、 死亡赔偿

金、 丧葬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交通费

等各项损失， 共计 10.4 万余元。

（文中均系化名）

一场21分钟的“120之行”后生死相隔

急救中心坚称“死亡是自身疾病所致”

法院判决急救中心赔偿10万余元


